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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长春市清真食品生产经营许可的审批流程图
项目名称：对长春市清真食品生产经营许可的审批
申请人
不予受理或补充材料
（一次性告知）
区民宗局受理
区民宗局进行审核

申请人需具备的条件：（一）生产经营清真食品企业的法定代表人
或者生产经营活动的负责人中，有具有清真饮食习惯的民族的人
员；（二）生产、经营清真食品的企业应有一定比例的具有清真饮
食习惯的民族的从业人员；（三）原材料采购、主要烹饪、仓库保
管等关键岗位的人员由具有清真饮食习惯的民族的从业人员担任；
（四）有清真食品专用的运输车辆、计量器具、生产工具、储藏容
器和加工、出售场地；（五）从事清真食品生产、经营的个体工商
户，应是具有清真饮食习惯的民族的人员。
申请需准备的材料：（一）企业从业人员总数及具有清真饮食习惯
的民族的从业人员的名单、身份证及其复印件；（二）企业生产经
营活动的负责人具有清真饮食习惯的民族的人员的身份证、聘任书
及其复印件；（三）个体工商户的身份证及其复印件。
审核未通过，说
明原因，退办
形成审核意见
申请人
（承诺时限：10 个工作日）
地
址：长春市二道区自由大路 5379 号
邮
编：130031
咨询电话：0431－84649522
投诉电话：0431－84612345
对筹备设立宗教活动场所、设立其他固定宗教活动处所的审批流程
图
项目名称：对筹备设立宗教活动场所、设立其他固定宗教活
动处所的审批
申请人提出申请

申请材料目录：（一）申请书。
材料不全退还材料并
一次告知

（二）当地村、乡镇政府意见。
（三）宗教活动场所的综合材
料。
区民宗局受理
审核未通过，说
明原因，退办


区民宗局审核
市宗教部门审核

前提条件：（一）有固定的处
所和名称。
（二）有经常参加宗教活动的
信仰宗教的公民。
（三）有信仰宗教的公民组成
的管理组织。
（四）有主持宗教活动的宗教
教职人员或符合各宗教规定
的人员。
（五）有管理规章。
（六）有合法的经济收入。
登记备案发放
《宗教活动场所登记证》
申请人
（承诺时限：30 个工作日）
地
址：长春市二道区自由大路 5379 号
邮
编：130031
咨询电话：0431－84649522
投诉电话：0431－84612345
对宗教活动场所内改建或新建建筑物，设立商业服务网点、举办
陈列、展览、拍摄电影电视片的
审批流程图
项目名称：对宗教活动场所内改建或新建建筑物，设立商业服务网点、举
办陈列、展览、拍摄电影电视片的审批流程图
不予受理或补充材料
（一次性告知）
审核未通过，说
明原因，退办

申请人
区民宗局受理
区民宗局审核
形成审核意见
申请人

申请材料目录：（一）改建或新建建筑物所需材料：
（1）宗教团体或宗教活动场所改建或新建建筑物的申请报告；
（2）有关建筑设计图纸或规划图；
（3）预算报告和经济来源情况说明。
（二）设立商业、服务业网点所需材料：
（1）在宗教活动场所设立商业、服务业网点的单位、个人申请
书；
（2）宗教团体或宗教活动场所签署的意见；
（3）法人代表的简历和身份证明。
（三）举办陈列、展览、拍摄电影电视片所需材料：
（1）举办单位、个人的申请报告；
（2）相关主管单位的证明；
（3）个人的身份证明；
（4）宗教团体或宗教活动场所签署的意见；
（5）作品内容。
审查条件：（一）改建或者新建建筑物应具备的条件：
（1）确因宗教活动场所实际需要；
（2）符合法律、法规和宗教仪轨规定的建筑要求；（3）有合法的经
济来源。
（二）设立商业、服务业网点应具备的条件：
（1）当地确有需要；
（2）符合法律、法规、政策规定的要求
（三）举办陈列、展览、拍摄电影电视片应具备的条件：
（1）确因工作需要；
（2）内容健康；
（3）符合法律、法规和宗教教义教规规定的要求。
（承诺时限：20 个工作日）
地
址：长春市二道区自由大路 5379 号
邮
编：130031
咨询电话：0431－84649522
投诉电话：0431－84612345
二道区民族宗教局行政权力运行流程图
项目名称：宗教活动场所检查
制定检查计划方案
现场检查
到期复查
未发现异常
发现异常
形成现场检查报告
登记保存
调查取证
封存、拆除
现场处置意见
相关物品
检查报告
限期整改
归档结案
址：长春市二道区自由大路 5379 号
邮
编：130031
咨询电话：0431－84649522
投诉电话：0431－84612345





























































































































































































